
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财政厅 文件

闽民救〔2018〕162 号

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福建省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设区市民政局、财政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财政金融局：

现将《福建省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实际贯彻执行。

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财政厅

2018 年 9 月 2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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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救灾物资储备、调拨和管理，保障受灾人员基本

生活，依据《自然灾害救助条例》《中央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办法》《福

建省自然灾害防范与救助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救灾物资是指民政部门使用财政资金和

救灾捐赠资金采购的专项用于安排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应急救

助、过渡期救助、冬春救助等)的各类物资、上级部门调拨的物

资以及经法定程序转为救灾储备的社会捐赠物资。

第三条 救灾物资应坚持分级储存、分级管理、无偿使用的

原则，不得挪作他用，不得向受灾人员收取任何费用。

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应根据国家《救灾物资储备库建设标准》

建立救灾物资储备仓库。各级救灾物资储备库负责本级救灾物资

储备和日常管理，定期向本级民政、财政部门上报物资储备情况。

省级救灾物资除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直接储备外，可委托有

关市、县民政部门定点储备，担负省级救灾物资储备任务的市、

县民政部门为代储单位。代储单位负责救灾物资的日常管理，定

期向省民政厅上报有关情况。

第四条 县级以上民政部门会同当地财政部门制定本级救

灾物资的储备规划，并确定年度购置计划。

民政部门具体负责救灾物资的购置、储备和管理。财政部门

负责救灾物资购置、储备计划的审核，落实救灾物资的购置和储

备管理经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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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购置和经费保障

第五条 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根据各地年度自然灾害趋势研

判和救灾物资使用情况，商同级财政部门确定本级救灾物资采购

计划，所需经费列入同级部门年度预算。

第六条 救灾物资采购原则上采取公开招标方式进行。在重

特大自然灾害救助急需等特殊情况下，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

可依法定程序进行紧急采购。紧急采购活动完成后，其采购项目

的品种、数量、单价等结果应当在政府网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七条 省、市、县各级救灾物资储备管理经费实行分级负

担制度。 按上年度实际储备救灾物资总金额的 8%核定上年度救

灾物资储备管理经费，由民政部门在部门预算编制时提出经费预

算，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并列入年度部门预算。

救灾物资储备管理经费支出范围包括：物资储备库维护，救

灾物资的维护、保养、回收、清洗、消毒、整理，人工费和物资

短途装运费以及储备救灾物资所需设备购置等费用。

第三章 储备管理

第八条 救灾物资应实行封闭式管理，专人负责、专账管理。

要建立健全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制度，包括岗位责任、出入库台账、

安全巡查等制度。

第九条 救灾物资实施入库验收制度，严格检验程序，切实

把好质量关。对新购置的物资，应进行规格、数量、生产日期的

核对和质量抽检。对检验不符合标准的物资，应退回或责令供应

商整改，物资重新检验合格后方可入库。对退回物资应要求供应

商消除民政或救灾标识。

第十条 救灾物资存放应做到：标签规范，标明品名、规格、



- 4 -

型号、数量、生产日期、入库时间等；分类存放，码放整齐，留

有通道，严禁接触酸、碱、油脂、氧化剂和有机溶剂等危禁物品；

账物相符，定期盘库。

第十一条 救灾物资储备采取救灾物资仓库储备为主、委托

商（厂）家代储为辅两种方式。

不宜长期保存的食品类物资可与当地有关供应商（厂）家签

订供货协议，委托定点代储。

第十二条 各级民政部门应在每年 1 月底前向上级民政部门

和同级财政部门上报上一年度救灾物资储备、使用情况。

第四章 调拨管理

第十三条 各级救灾物资储备库建立应急值守制度，实行汛

期及重大突发性自然灾害应急期间 24 小时值班制度，协调装卸、

运输等事宜，配置开展应急工作必要的交通、通信等装备，保证

随时可开展物资调运工作。

第十四条 灾害发生后，受灾市、县（区）应先使用本级储

备的救灾物资，在本级物资不能满足救灾需要的情况下，可向上

级民政部门申请调拨。

第十五条 申请调拨救灾物资，应逐级向上级民政部门提出

申请；发生重特大自然灾害的，可越级上报并抄报上级民政部门。

书面申请内容包括：自然灾害发生时间、地点、种类、紧急

转移安置人口数量；需要救灾物资种类、数量；本级储备救灾物

资总量，已使用本级储备救灾物资数量；申请上级调拨救灾物资

的种类和数量等。

第十六条 救灾物资储备单位接到调拨通知后，应立即组织救

灾物资装运，并在接到调拨通知24小时内完成救灾物资发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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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物资调拨所发生的费用由救灾物资使用市、县（区）财

政承担，使用市、县（区）民政部门接收物资后 20 天内同运输

单位直接结算费用。

第十七条 救灾物资接收部门应对调拨的救灾物资进行清点

和验收，并出具相关接收手续，如发生数量或质量问题，及时向

调出单位反馈。

第五章 发放和使用

第十八条 救灾物资发放要做到规范有序、公开透明、账目

清楚、手续完备。每次救灾物资发放应登记造册，建立台账，并

将发放明细在乡镇和村（社区）进行公示。

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应当会同财政、监察、审计等部门及时对

救灾物资的发放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发放救灾物资可采取集中发放和分散发放两种形

式。采取集中发放的，由县级民政部门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在灾区设置救灾物资发放点，由发放点直接向受灾群众

发放；对确实无能力领取救灾物资的老弱病残人员，经乡镇（街

道办事处）民政工作机构核实后，可以委托亲属或者村（居）民

委员会负责人代领。采取分散发放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在县级民政部门的指导下，按受灾需要救助群众的生活实际，

将上级调拨的救灾物资或本级储备物资直接发放到户。

第二十条 市、县(区)民政部门对救灾物资的使用要进行必

要的技术指导，教育使用者应爱护救灾物资，不得私自出售、出

租和随意丢弃救灾物资。

第二十一条 救灾物资分为可回收类物资和非回收类物资。

救灾物资使用结束后，未动用或者可回收类的救灾物资，由

受灾地民政部门加以回收，经维修、清洗、消毒和整理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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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救灾物资储备。对使用后没有回收价值的可回收类救灾物

资，由受灾地民政部门进行排查清理，按物资报废程序申请报废。

对非回收类物资，发放给受灾人员使用后，不再进行回收。

第六章 物资报废

第二十二条 救灾物资报废是指对达到储备年限，或因非人

为因素造成严重损害，或属于国家统一公布的淘汰不可继续使用

的救灾物资进行报废。

第二十三条 救灾物资储备年限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各类物

资老化试验结果等因素确定，按首次验收入库时间起计算（救灾

物资储备年限详见附件 1）。

第二十四条 省、市、县（区）申请报废救灾物资按以下规

定和程序进行：

对未达到储备年限非人为破损申请报废的，经聘请具有资质

的专业技术鉴定机构鉴定，或组织相关领域5位以上专家做出技术

评定后，若救灾物资为本级财政资金采购的，报同级民政部门研究

同意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若救灾物资为上级部门调拨，报同

级民政部门研究同意后，报同级财政部门、上级民政部门备案。

对达到储备年限的本级储备救灾物资报废，经民政部门厅

（局）务会研究同意后，若救灾物资为本级财政资金采购的，报

同级财政部门备案;若救灾物资为上级部门调拨，需报同级财政

部门、上级民政部门备案。

市、县（区）申请报废代储救灾物资的，由代储单位向省民

政厅提出报废申请，省民政厅按上述规定进行报废。

第二十五条 报废处置需符合环保和废弃物处理有关安全管理

要求，对无残值的救灾物资可采取直接销毁方式处理，具有一定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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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救灾物资可采取公开竞拍等方式，按废品销售给具有相应资质的企

业进行再生资源加工处理，并签订协议不得将报废物资流入社会。

第二十六条 报废发生的相关费用从救灾物资储备管理费中

支出。救灾物资在回收报废处置中产生的残值收入，按照国库集

中收缴管理有关规定，缴入同级国库。已批准报废的物资，要及

时做好台账处理。

第七章 监督和处罚

第二十七条 各级民政部门应按照政务公开的要求，在规定

的范围内公开救灾物资采购、储备、使用、报废等情况，接受监

察、审计等部门和社会的监督。

第二十八条 相关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所在单位依法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因管理不善，致使救灾物资发生损失的；

（二）未及时组织救灾物资调运造成后果的；

（三）因组织不力，导致安全事故的；

（四）未经批准，擅自动用救灾物资的；

（五）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其他行为的。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各地可参照本办法制定本级救灾物资储备管

理细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省民政厅和省财政厅共同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救灾物资储备年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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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救灾物资储备年限标准

序 号 物 资 名 称 仓储时间 备 注
1

框架式单、棉帐篷 6年

1-18参照《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年

限建议标准》

2
60㎡网架式指挥帐篷 10年

3
厕所帐篷 6年

4
帐篷涂层布 6年

5
棉被 5年

6
棉大衣 5年

7
棉衣 5年

8
多功能睡袋 5年

9
折叠床 6年

10
折叠桌、凳 6年

11
软体贮水罐、水桶 4年

12
气垫床 4年

13
背囊 6年

14
救灾帐篷专用炉 10年

15
灾民安置场地照明设备 10年

16
简易厕所 6年

17
毛巾被 5年

18
毛毯 5年

19
场地照明灯 15年 19-24参照《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储

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20
汽油发电机组 15年

21
编织袋 6年

22
柴油发电机组 12年

23
净水器 10年 反渗透膜耗材 3年

24
应急灯（锂电池） 8年 铅酸电池 5年

25
草席 3年 25-28参照《浙江省救灾物资储备

管理暂行办法》

26
驱虫剂 2年

27
雨衣、雨鞋 5年

28
防潮垫 5年

福建省民政厅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22 日印发


